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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宁阳县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
因势利导、精心组织、严格监管，依照“依法、自愿、

有偿、规范”的原则，积极探索现代农村土地流转模

式，取得明显成效。

１　基本情况及特点

１．１　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宁阳县已开展土地流转的村有 ３０２个，
３．７万户，流转面积０．５１万ｈｍ２。其中，通过农民专
业合作社渠道进行土地流转的村有 ５６个、１．１万
户、１２００ｈｍ２，分别比 ２００２年增加 ５５个、１．０５万
户、１１７３ｈｍ２；通过其他方式流转的村２４６个、２．６
万户、３８６６．６７ｈｍ２，分别比 ２００２年增加 １００个、
２．３２万户、３５６６．６７ｈｍ２。蒋集镇郑龙村有机蔬菜合
作社基地就由原来的２２ｈｍ２发展到６１．３３ｈｍ２，成
为名副其实的有机蔬菜生产专业村。随着土地经营

权流转的加快，土地逐渐向经营大户聚集，形成了特

色化的农业，在宁阳县初步形成了“四带、五区”的

产业格局。“四带”，即以华丰镇、东庄乡为主的东

部淡季无公害和绿色蔬菜产业带；以伏山镇、东疏镇

为主的西部有机蔬菜产业带；以伏山镇、东疏镇为主

的优良蔬菜制种产业带；以东疏镇、鹤山乡、伏山镇、

?城镇为主的桑蚕产业带。“五区”即乡饮乡２０００
ｈｍ２速生丰产林发展区、葛石镇５３３３．３３ｈｍ２大枣
发展区、东疏镇万亩苗木花卉发展区，磁窑镇万亩生

姜发展区和蒋集镇２０００ｈｍ２花生种植区。

１．２　土地流转形式多样化

（１）土地入股。即承包农户将土地使用权折成
股权，农户凭股权入股组成合作社或股份公司，农民

按股分红，园艺场或大棚蔬菜种植大都通过这种方

式获得土地。宁阳县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出了“股

份＋合作”的土地流转模式和“底金 ＋分红 ＋劳务
收入”的农户收入模式。这两种模式运用现代的股

份制把农户所拥有的土地资源整合起来，发挥最大

效益，较好地解决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与产业化大

规模生产的矛盾。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总

数达到３６４个，涉及流转的村有５６个。郑龙村按照
“群众自愿、土地入股、集约经营、收益分红、利益保

障”的原则，引导１６０户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
股，共同组建有机蔬菜生产合作社。宁阳镇西关区

组建了宁阳镇金阳林草牧合作社，通过采取“地上

植树—地下兼作药材和经济作物”的立体种植模

式，对土地统一经营。２００５年，该合作社被评为“山
东省示范合作社”；２００７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３４６元，村集体经济总收入５２１万元，比传统的种
植模式增收２倍。

（２）土地租赁。即承包户将部分或全部土地的
使用权出租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法人或个人经

营农业，承租人向承包方缴纳租金。２００５年，?兴
食用菌有限公司在?城镇东滩村成立，通过土地租

赁方式聚集土地约５ｈｍ２，建立起３０个食用菌大棚。
村民出租土地后又当了食用菌公司的工人，当地把

这种模式称作“新型农业庄园”，农民成了新型庄园

的“新型地主”，既收租金，又拿工资，还不承担风

险，收入比以前提高了三成。像东滩村这样，村民在

自愿前提下把土地出租给农业龙头企业已成为宁阳

县土地流转的重要形式。目前全县年销售收入超过

１００万元的农业龙头企业达到６８家，其中超过５００
万元的龙头企业２０家，直接带动农户１１．２万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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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基地３．８７万 ｈｍ２。伏山镇桑庄村依托泰安紫阳
食品有限公司，按照“公司 ＋基地 ＋农户”的运作模
式，引导农户开展土地流转，集中连片发展有机蔬菜

基地。目前，全村有机蔬菜面积发展到６６．６７ｈｍ２，
占全村耕地面积的９３．４％，从业户数８５户，占全村
总户数的８０．８％，每公顷收入达７．５万元。

（３）土地置换。即农户为方便耕种或流转，与
集体或其他农户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相互调剂承

包的地块，对各自的土地经营权进行交换。通过置

换，使土地集中起来，达到推进产业区域化的目的。

伏山镇胡中屯农民采取互换、出租等土地流转方式，

集中土地参与发展山药种植。目前，山药种植面积

达到５３０余公顷，与济南、青岛等大中城市的蔬菜批
发市场建立了长期供货关系，产品注册了“恒乐”品

牌，获得了省级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４）土地托管。托管是指承包农户在土地承包
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使用权托管给他人，托管人

向农户支付土地使用费的经营方式。这是宁阳县结

合自身实际设计的经营模式。由于宁阳县是劳务输

出大县，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这就出现了大量的土

地闲置或无力经营。于是当地农民结合实际情况，

推动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既解决了外出劳务人员

的后顾之忧，也更好地发挥了种田能手的特长，提高

了土地产出效益，形成了“田保姆”式的土地互助合

作方式。目前，全县有０．３３万ｈｍ２（５万亩）农田通
过签订“托管”协议，被委托给众多的“田把式”管

理。伏山镇耿平村由于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有１１０
户农民以每公顷地９０００元的价格自愿将２０余公
顷土地流转给绿丰园农场。目前，伏山镇已建成这

种新型农场５处，依法流转土地１３０余公顷，解决当
地农民就业２８００多人。

（５）土地转让。即承包农户将部分或全部土地
使用权转让给发包方或本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经

营。已在非农产业就业并有比较稳定收入的农户自

愿放弃承包地，将自己的土地经营权无偿转让给集

体或自己的近亲属。这种形式的转让以自发为主，

规模小，在村级土地流转中所占比例较小。

１．３　土地流转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宁阳县成立了由分工县长任组长、农业相关部

门为成员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领导小组，负

责具体指导和推动全县土地流转工作。２００８年 ４
月１２日制订出台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管理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对土地流转的

工作步骤、运作程序、方式方法以及村、乡镇、县三级

工作职责和目标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制订出台了

鼓励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工商企业投资农业、龙头

企业建设农产品基地等一系列政策意见，县财政每

年拿出５０万元，设立贷款贴息扶持资金，推进农产
品基地建设和土地规模经营。同时，依托乡镇经管

站，积极为农户提供土地流转前后的各种服务，确保

土地流转规范运作，有效避免了矛盾纠纷的发生。

１．４　土地流转成效明显

（１）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全县蔬菜面积达到
２．８万ｈｍ２，高值田１．２１万 ｈｍ２，农业设施０．４１万
ｈｍ２，蔬菜种植１万ｈｍ２，分别比２００２年增加０．２万
ｈｍ２，０．０８万ｈｍ２，０．０８万ｈｍ２，０．０７万ｈｍ２。

（２）推动了农业规模经营。随着土地经营权流
转的加快，土地逐步向大户、龙头企业、合作社聚集，

推动了农业产业区域化、特色化、规模化的发展。

（３）搭建了科技兴农平台。通过土地流转和规
模开发，为科技兴农战略的深入实施搭建了平台。

全县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的

品种达到２１个，面积４．１６万ｈｍ２，并全部注册了商
标。

２　存在的问题

（１）土地流转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明显。在
总量上，全县０．５１万 ｈｍ２的流转面积与耕地面积
６．０３万 ｈｍ２的总数相比，仅占 ８．４％，与其他地方
比，宁阳县土地流转的步伐还较慢；在流转比率上，

经济发达区域高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城区的流转比

率最大，边远和贫困乡镇的土地流转比率较小；在同

一区域的不同地块上，交通便捷和区位优越地方的

土地流转快于交通闭塞和区位欠佳的地方；在组织

领导上，村组织重视并积极引导的土地流转发展就

快，反之则慢。

（２）土地流转热情不高。通过调查发现有
８２．９３％的农民不愿意进行土地流转。究其原因：一
是由于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对土地流转政策不

了解，把土地流转等同于转包，担心流转出去收不回

来，害怕失去承包权。因此，外出打工或无力种植的

农民宁愿土地撂荒，或种植树木，也不愿意转包给他

人经营；二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惜

·４１·

第２５卷第３期　　　　　　　　　　　　　　　　山东国土资源　　　　　　　　　　　　　　　　２００９年３月



地如金。尽管很多农民去城里务工，但对养老、医

疗、就业等还有后顾之忧，所以他们仍然把土地当做

自己的“命根子”，一般家庭中青壮年外出打工挣

钱，老幼妇孺在家种田，再加上现在农业税取消、国

家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农民土地流转积极性不高。

（３）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农业是自然风险与
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产业，它生产周期较长，对特定

资源依赖性强，易受天气以及自然灾害影响，由此也

给农业龙头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市场风险。同时在经

营过程中由于这些企业不能用土地使用权抵押，又

没有担保单位，融资困难，一旦经营亏损，农民的利

益就得不到保障。

（４）流转形式不规范。调查发现，尽管大部分
流转的程序比较完备，但仍有 ２３％的农户不签合
同，通过口头协商的方式，流转手续不规范、不合法，

流转收益得不到保障。一旦出现问题，难以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容易诱发各种矛盾冲突。

（５）人多地少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农村中人
口不断变化，而土地承包权不能随着人口的增减而

随时变化，新增人口得不到土地，也就得不到相应的

补贴，农民惜地意识更强，人多地少的矛盾仍然比较

突出，土地流转工作难做。

３　对策措施

（１）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消除农民疑虑。２００６
年底，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

转工作的通知，强调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正确引导和

规范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因此要加大政策宣传力

度，正确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确保农村土

地的合理使用，为土地流转提供法律政策服务，维护

农民长远利益。通过广泛的宣传，消除农民疑虑，调

动广大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推动农村土地向种

植大户、科技示范户和龙头企业集中，最大限度提高

土地利用率及产出率，实现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

经营。

（２）健全机构，规范管理，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做好农村土地流转的指

导和管理工作。乡镇应建立或调整农业承包合同管

理机构，并落实专人办公，报县农业局备案。农经部

门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调查研究、分析、汇

报，密切注意发展动态；指导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的订

立，及时办理因土地流转引起的合同变更、解除、重

订和使用权的确认工作。搞好合同鉴证，建立流转

合同档案，引导业主与农户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

制，及时调解和处理土地承包、流转合同纠纷，使土

地流转工作更加规范。

（３）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后顾之
忧。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

社会保险、大病救助、子女教育、农民工保护等，可以

让承包土地全部流转出去。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

业的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社保待遇，其子女可

在县（市）教育部门指定学校就学。强化社会保障

功能，逐步弱化土地的福利性，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

赖程度，为土地流转农户解除后顾之忧。

（４）建立风险保障体系，维护土地流转权益。
一是不断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降低农业经营风

险，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加快制定农村土地流转的

优惠政策，农业生产和农业开发项目的专项资金重

点向生产大户倾斜；金融部门简化生产资金贷款手

续，积极支持和帮助种养大户发展生产。二是政府

和企业联手，探索建立农业风险基金。各级政府要

安排一定的农业产业化风险资金（基金），在企业与

农户遇到风险时，给予适当的补贴，相应减少双方的

损失，使土地租金正常兑付；龙头企业要提取一定比

例的资金投入风险基金，作为对企业和基地生产风

险的补偿，切实保障农户权益。

（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腾空土地。可以通
过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就地转化农村劳动力；

还可以鼓励有能力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办

企业，为此政府要大力实施“阳光工程”，加强技能

培训，抓好劳务输出指导和服务，建立固定的劳务输

出基地，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土地流转腾出土

地。

（６）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全县土地流转快速
发展。进一步加快旧城改造步伐，鼓励集中建设公

寓式、楼房化住宅；城区外的村庄，对有条件的要逐

步按照“缩并自然村、建设中心村、改造自然村”的

原则推进乡村改造，引导建设用地尽量多用荒山劣

地，鼓励提高闲置土地利用率，对腾空旧宅基地进行

复垦，集约土地。对暂不具备旧村改造条件的，要跳

出地域限制，通过土地置换集约可流转土地，其他村

也可突破村镇界限，将土地置换成可流转地块，加快

土地流转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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